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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件

校师发字〔2022〕10号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关于印发《本科教学规范检查实施办法》

的通知

各学院及相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健全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，促进教学过程管理规

范化和制度化，推动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改进，营造自觉、自省、

自律、自查、自纠的教学质量文化，特制订本办法。经学校教学

指导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教学规范检查实施办法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
2022年 12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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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教学规范检查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健全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，促进教学过

程管理规范化和制度化，推动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改进，营造自觉、

自省、自律、自查、自纠的教学质量文化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科教学规范检查是全面系统掌握本科教学基本状

况、推进教学环节落实、加强教学规范管理、总结教学管理经验、

促进教学规范和质量提升的有效手段。

第三条 本科教学规范检查应遵循实事求是、问题导向、持

续改进的原则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

第四条 本科教学规范检查实行校院两级管理，在分管本科

教学工作的副校长领导下开展检查工作，教师发展与教学评估中

心(简称教发中心)、教务处负责检查工作的总体协调和组织。

第五条 教发中心、教务处等组建本科教学规范检查工作小

组，负责组织校级层面检查。各教学单位组建院级教学规范检查

工作小组，负责组织院级层面检查。检查组成员由校内外特聘专

家、校院督导、教学优秀奖获得者、骨干教师等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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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检查内容

第六条 教学规范检查分常规检查和专项检查两类，由自查、

随机抽查和整改等环节组成。

第七条 常规检查包括期初检查、期中检查和期末检查，由

各教学单位负责组织实施。

期初检查。每学期开学前一周主要对课程安排、资源平台、

教材等教学准备情况进行检查。开学第一周，着重对教师出勤到

岗、学生到课、课堂教学状况等进行检查。

期中检查。每学期期中阶段主要对教师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、

教学运行、教学环节落实、教学管理规章制度执行等情况进行检

查，采用听课、召开座谈会、随访等方式进行。

期末检查。每学期结束前后主要对教师教学任务完成情况、

过程性考核执行情况、基层教学组织运行情况、教学档案存档情

况，以及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、教材建设、教学质量监测和保障

体系运行等落实与整改情况进行检查，采用召开座谈会、查阅有

关教学记录和教学档案等方式进行。

第八条 专项检查由教发中心和教务处组织实施，对标审核

评估、专业认证等质量标准和要求，组织校内外专家采取规范专

业的方式，对培养方案、教学大纲、实验实践教学、课程考核、

教学档案规范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、青年教师授课质量等关键环

节开展专项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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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检查整改

第九条 各阶段教学检查后，检查组应及时总结教学检查中

发现的问题，提出改进建议，并将检查结果通报被检查单位；各

教学单位应研究制定整改任务、责任清单、责任人和整改时限（整

改时限一般不超过 1个月），并以书面形式向教发中心报告本单

位整改计划，教发中心协同教务处检查各单位的整改情况。

第十条 将教学规范检查结果纳入学院本科教学考核体系，

作为专业建设投入、专业招生、教学优秀奖等指标确定的重要参

考因素。

第十一条 学校将组织专家对整改情况进行“回头看”，对问

题严重、整改不力的教师严肃处理。加强对管理规范的院系、专

业和教师的示范推广，营造良好的质量文化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3年春季学期开始执行，由教师发展

与教学评估中心、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2年 12月 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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